流程图2
行政处罚流程01案件来源
07调查终结
否
02立案审批

15是否陈述申辩
19行政（不予）处罚决定书
20法制审核
24归档
22处罚结果公示及备案
03立案
12处罚告知
14送达
17是否申请听证
通过
21送达
23执行
补充调查
08给予处罚
13法制审核
否
是
16复核
18听证
09不予处罚
10不得处罚
11移送
04不予立案



05移送
06调查取证







行政处罚流程描述
	流程阶段
	流程序号
	流程节点
	文书名称
	流程节点说明
	备注

	立案
	01
	案件来源
	立案审批表
	财政部门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双随机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作为案件来源。
		

	
	02
	立案审批
	
	财政部门在收到或发现违法线索后，由财政部门执法机构决定是否立案，并填写立案审批表，属于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应当予以立案。
	

	
	03
	立案
	
	
	

	
	04
	不予立案
	立案审批表
	不予立案的情况主要有：案件不属于财政部门职能范围，被举报的财政违法行为已超过行政处罚时效等情况。
	

	
	05
	移送
	案件移送通知书（存根）
	决定不予立案或将案件移送的，应当将案件线索、不予立案审批表以及其他部门处理违法线索的反馈情况等资料存档备查。
	

	
	
	归档
	
	
	

	调查取证
	06
	调查取证
	协助调查函
	立案后，办案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查。财政部门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财政执法领域无当场处罚的法定依据。因此，财政部门不存在适用简易程序对当事人进行当场处罚的情况，而应适用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调查询问笔录
	
	

	
	
	
	委托检验/检测/鉴定/评审的函
	
	

	
	07
	调查终结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案件移送通知书（存根）
	调查终结，财政部门执法机构应当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对违法事实是否成立以及是否给予行政处罚进行判断。
	

	处罚
	08
	给予处罚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案件移送通知书（存根）
	调查终结，财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违法事实成立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09
	不予处罚
	
	调查终结，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10
	不得处罚
	
	调查终结，财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11
	移送
	
	调查终结，财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归档
	
	当事人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财政部门执法机构应当将案卷材料及相关法律文书归档备查。
	

	行政处罚告知

	12
	行政处罚告知书
	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听证/不听证）
	调查终结，当事人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财政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财政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应当告知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和陈述申辩的权利。
财政部门法制机构应当按照《四川省财政部门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指导清单（2020年版）》对行政处罚告知书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在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上签字予以确认。
财政部门法制机构审核未通过的，应当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书，指明行政处罚告知书在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财政部门行政执法机构可以补充调查。执法机构与法制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13
	法制审核
	合法性审核意见书/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
	
	

	
	14
	送达
	送达回证
	送达按照《四川省财政部门行政执法文书标准（2020年版）》规定的送达程序执行。
	

	陈述申辩
	15
	是否放弃陈述申辩
	陈述申辩笔录/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口头或书面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财政部门应当制作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进行记录，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复核，并说明复核意见。如复核认为作出行政处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可以补充调查。
	

	
	16
	对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复核
	
	
	

	听证
	17
	是否申请听证
	听证申请接收单/听证审批表/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听证公告/行政处罚听证笔录/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报告	
	财政部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听证的，财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申请听证的，依然享有陈述、申辩权。财政部门法制机构应当承担组织听证的相关职责，形成听证报告，对行政处罚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意见。法制机构对行政处罚有不同意见的，执法机构可以根据法制机构的听证报告，决定对案件进行补充调查。
	

	
	18
	听证
	
	
	

	决定
	19
	行政（不予）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财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应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情况特殊的经局领导批准可以延长30日。）
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20
	法制审核
	合法性审核意见书/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
	财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要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审核通过的，法制机构负责人应当在行政执法结案审批表上签字。
财政部门法制机构审核未通过的，应当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书，指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财政部门行政执法机构可以补充调查。执法机构与法制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21
	送达
	送达回证
	一般程序中，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送达按照《四川省财政部门行政执法文书标准（2020年版）》规定的送达程序执行。
	

	
	22
	处罚结果公示及备案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报告
	根据《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十九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或者没收较大数额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和重大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作出的决定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抄报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根据“双公示”的工作要求，行政处罚决定自作出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应当在财政部门官方网站“双公示”专栏予以公示，并在20个工作日内向信用中国（四川）电子邮箱报送相关数据。并按照信用修复的有关规定，及时修复相关当事人信用。
	

	执行
	23
	执行
	行政处罚加处罚款通知书/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执行主要针对财产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产拍卖或者将冻结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关于强制执行，详见行政强制执行流程图。
	

	归档
	24
	归档
	[bookmark: _GoBack]
	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以及案件调查终结不得给予处罚或移送时，财政部门按照案卷归档要求将案件材料立卷归档。
	


备注：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违纪行为的处理、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行为的处理权力的行使参照本流程。
